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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美麗島事件 

(十)一九八 O 年林宅血案 
 
五、 1980 年代的政治暴力 
（一） 1970s-1980s 海外台獨運動的暴力抵抗路線 
    1970.04 刺蔣案 
    1970.10 台南美國新聞處、台北花旗銀行爆炸案 
    1976 王幸男郵包爆炸案 
    1983 中央日報爆炸案 
（二）  情治機關與保守勢力反撲 
    1980 年林宅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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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陳屍台大校園的陳文成命案 
    1984 年江南命案：壓垮獨裁統治的最後一根稻草 
（三）非暴力抗爭的呼籲 
1、林義雄的「非暴力抵抗」 

    壓迫力量來自人民的恐懼à服從à合作。 

恐懼是人心的鎖鏈，因而不敢反抗，必須協助人民掙脫恐懼。 

組織式的抵抗，以集體意志瓦解統治者的制裁力。 

集合大眾之人心形成力量，進行反抗。 

以不傷害壓迫者生命、身體、財產的方式進行反抗，解除壓迫者的意志、

能力與正當性。 

2、新潮流的新政治運動路線 

    如何打破「集結à反抗à鎮壓à重新集結」的歷史宿命？ 

    否定暴力革命 

    堅強信念的反抗運動、不斷犧牲喚起民眾 

    三面紅旗：群眾路線、台灣獨立、社會民主 

3、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城鄉宣教團(URM)的引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城鄉宣教運動」（URM） 

     政府的權力是靠人民的「服從」才有正當性。 

     非暴力抗爭，以不服從方式，有組織的公民行動，與威權統治集團對抗。 

   1983 年耶得嘉‧費爾（Edgar File）牧師在台南神學院引入課程。 

   1987 年台灣解嚴，在台以營隊進行訓練。 

 
六、再接再勵：從「黨外」到「民主進步黨」 
(一)選舉路線與文宣路線相互為用 
(二)黨外雜誌風起雲湧 
1、 八十年代系列 
2、 深耕、關懷、蓬萊島 
3、 前進系列 
4、 自由時代系列 
(三)「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公政會)」與「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編聯會) 
(四) 1986 年選舉與民主進步黨成立 
(五)1986 年選舉與機場事件 
  許信良在美組織台灣民主黨 
  許信良闖關返台 
  機場事件 
(六)蔣經國對新黨的回應 
(七)1987 年解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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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政治結社權 
 
七、解嚴後的努力： 
(一)叛亂案與言論自由 
1、1988 年蔡有全、許曹德案 
2、1989鄭南榕事件與言論自由 
3、1991 獨台會事件與刑法一百條修訂 
4、法律修訂與言論自由確保 
1991廢除〈懲治叛亂條例〉 
1992修訂〈刑法〉一百條 
  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

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2011修訂〈國家安全法〉第二條 
    刪除「人民集會、結社，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 
à言論自由的確保 
 
5、「海外黑名單」與居住遷徙自由 
1992 年〈國家安全法〉修訂與「海外黑名單」解除 

 	人民入出境，應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未經許可，不得入出

境。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不與許可：……	

二、有事實足認為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者。但曾於台灣區設

籍，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後未在大陸設籍，現居住於海外，而無事實足認為有恐

怖或暴力之重大嫌疑者，不在此限。	

1996 最後一位黑名單人士黃文雄偷渡返台 
 司法院大法官於 2003 年釋字第五五八號解釋。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

遷徙、旅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人民為構成國家要素之一，從而國家不得

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之國民得隨時返回

本國，無待許可，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人民入出境之權利，並非不

得限制，但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並以法律定之。	

2011 年刪除國安法第三條 「人民入出境，應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   
  請許可。未經許可者不得入出境」等相關規定。 
à居住遷徙自由 
 
 
八、民主制度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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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國會全面改選 
1994省市長民選 
1996總統直選 
2000第一次政黨輪替 
2008第二次政黨輪替 
2016第三次政黨輪替 
à民主體制的確立 
 
總結：戰後民主運動的成果 
1、 基本人權的保障： 
    反對威權、恐怖統治 
    言論出版自由 
    集會結社組黨自由 
    居住遷徙自由 
4、 民主體制的確立： 
    公平公正的選舉 
    具競爭性的反對黨 
    國會全面改選 
 
 
九、問題與討論： 
1、 為何 1980 年代會出現集體性的民主運動？ 
2、 所謂「黨外」民主運動，與前一波自由中國民主運動，在成員組成、策略

與目標上有何不同？ 
3、 美麗島事件的大逮捕與軍法公開審判，對台灣社會發生何種影響？ 
4、1980 年代為何連續發生重大的政治暗殺或暴力事件？ 
5、林義雄的「愛與非暴力」主張，對台灣社會有何影響？ 
6、陳文成事件為何會發生？江南案為何會發生？對台灣政治發展影響如何？ 
 

 
 


